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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

关于常州宏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zO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

瑞鸿法字 (⒛ 18)第 冗 号

致:常州宏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(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)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,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接受常州宏腊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”)的委托,指派王洁律师、高柔艳律师 (以下简称“本所律

师
”)出席公司⒛ 17年年度股东大会,就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集人资格、召开

的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

式、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进行见证,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,本所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,审查了公司董事会提

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。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 :公司所提供的所

有文件、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,己向本所律师披露了一切足以影响本

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,无任何隐瞒、疏漏之处。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,本所律师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

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目的使用,不得用作

任何其他目的。

本所律师根据 《证券法》及 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的要求,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,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

了核查和验证,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: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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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⒛18年 4月 25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,审议通过了 《关

于提请召开公司⒛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,于 ⒛18年 5月 16日 上午⒐OO

召开本次股东大会,并于⒛18年 4月 25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信J冒、披露平

台公告了 《常州宏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⒛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 (以下

简称
“
会议通知

”),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、地点、会议召集人、出

席对象、召开方式、审议事项、会议登记事项、会议联系方式等内容。

本次股东大会于⒛18年 5月 16日上午 9∶ 00如期在公司会议室举行,由公

司董事长吴向红先生主持。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、地点及其他事项与《会议通知》

所披露的一致。

经验证,本所律师认为,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、公告的时间、方式和内容

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均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

1、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人 ,代表股份数

73,017,663股 ,占公司总股份数的腿.65%。 上述股东均持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的合法证明,均己按 《会议通知》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了登记手续。

2、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

3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经验证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 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

公司董事会己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在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刊登的《会议通知》内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

项,即 :

1、 审议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)的议案》;

2、 审议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〉的议案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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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(审议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〉及 〈⒛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〉的

议案》 ;

4、 审议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〉的议案》 ;

5、 审议 《关于 〈⒛17年年度报告〉及 〈⒛17年年度报告摘要〉的议案》 ;

6、 审议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〉的议

案》;

7、 审议 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 ⒛18年度审

计机构的议案》 ;

8、 审议 《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 ;

9、 审议 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 ;

10、 审议 《关于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》。

经查证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告所列明的事项

相符,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
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,并以现场投票表决方

式进行表决。监票人、计票人共同对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,并当场公布了表决      `

饣

同 意 股 数 73,017,663股 ,占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10O0/0;反对       氍

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      '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o。

2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〉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;反对

股数 0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°/o。

结果。

1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〉的议案》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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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 〈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〉及 〈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〉

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对

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茌、审议通过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〉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对

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/0。

5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 〈2017年年度报告〉及 〈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〉的议案》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对

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6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 )为公司 2018

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sG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对

股数 0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o。

7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 〈⒛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〉

的议案》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 对

股数 0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隅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o。

8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GG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对

股数 0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o;弃权股数 0股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/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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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隅;反对

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10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计提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》 ;

同意股数 73,017,663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O0/0;反对

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经查证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己获得符合 《公司法》及 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的有效表决权数通过。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签署,会议

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签署。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,本所律师认为: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,出席本次

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,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、表决

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本

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,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(以下无正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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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为 《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宏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⒛
'年
年度股

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)

负责丿
`(签
字 ):

经办律丿币 (签字 ):

舵
灬

常

洁

热 Ι丑498sO∮ 扌⒎

6/6

λ /沪年  r月  /犭 日



匝

噼/
爿

昏
刹

〓罴
叵
甲
巛

〓涨
≤
甲
巛

°爿
≤
洙
爿
粼
弗
思

^
过

账
盈

^
邯

恚
副
驷
奏
妹
腓
虽
迅
ˇ
Ⅸ
^
巡

虽
迅
ˇ

^
志

惑
腓
虽
扯
 
 
 
 
 

茸
蛋
抵

u

㈦
⒄
〓
∞
㈧
°
㈧
∞
0
∞

Φ
0
°
0
㈧

∞
“
∞

〓霆
≤
照
胆
巛
祀
︱

⌒
苌

丽

ˇ

誊

口

妆

爿

蟋

杰

龈

虽



执业机构 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

她 证类另刂   专职律师

执业证号 工:至o4⒉ 0】13工 6s辱 0三8

法律职业资格 持 证 人

性  别
~~___女 -—

— — __

身份证号32g型哑ⅡgzgogRsIDn9

咩日孝髟

￥⒕孝号

凿影绺椠

鼐鸟绺絮

i豸易孕畀覃鸟娜劫 孝曷孕垂覃山娜劫




